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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划定全旗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的公告

为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控，预防和减轻水土流失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《内蒙古自治区水土保持条例》及上级水利部门相关规定，按要求划定全旗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全旗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132733.76公顷，涉及欧沐沦街道办事处、罕乌拉街道办事处、巴彦温都尔苏木、罕苏木苏木、赛罕塔拉苏木、坤都镇、巴彦花镇、新民乡、乌兰哈达乡、先锋乡、天山镇、天山口镇等12个苏木乡镇（街道），具体分布范围和面积见附件。

二、各相关地区务必高度重视，严格落实上级文件精神，对划定范围内的陡坡地实施最严格管控，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开垦行为。
三、凡违反本公告规定，在划定范围内发现开垦陡坡地行为的，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相关规定，依法予以严肃查处。
四、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1.阿鲁科尔沁旗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表
2.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图


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政府
2025年12月5日


	附件1

阿鲁科尔沁旗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公顷

	序号
	地区
	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

	1
	欧沐沦街道办事处
罕乌拉街道办事处
	11.65

	2
	巴彦温都尔苏木
	92912.06

	3
	罕苏木苏木
	12352.04

	4
	赛罕塔拉苏木
	3010.65

	5
	坤都镇
	10597.94

	6
	巴彦花镇
	7772.46

	7
	新民乡
	478.05

	8
	乌兰哈达乡
	1506.22

	9
	先锋乡
	381.42

	10
	天山镇
	632.15

	11
	天山口镇
	3079.12

	合计
	132733.76




附件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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